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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已就大宅僭建事件出席立法會答

問大會，全面、詳細、坦誠地交代了僭建事件的來龍去

脈，並兩度就處理僭建過程中的疏忽向公眾鄭重道歉。

梁振英在處理僭建上確有錯失，理應虛心接受外界的批

評，但事件中他沒有故意隱瞞，更不涉誠信問題，所犯

的錯失「罪不致死」。本來，隨 梁振英已經鄭重道

歉，並且完成相關清拆工作後，事件應該告一段落。然

而，反對派仍然糾纏不休，借題發揮，顯然是出於政治

上的考慮。

錯失「罪不致死」反對派志在倒梁
反對派早已揚言借僭建事件策動倒梁「三部曲」，先

提出不信任動議，打擊行政長官威信，向特區政府施加

壓力；繼而引用《特權法》調查，將爭議不斷擴大，將

立法會變成行政長官的「公審大會」；最後啟動彈劾程

序，迫令行政長官下台。在社會上，反對派將組織示威

遊行施壓，加上其喉舌《蘋果日報》之流每日連篇累牘

的渲染、抹黑報道，目的就是從不同方面策動倒梁的惡

浪，這已經不是梁振英個人的事，而是愛國愛港陣營與

反對派的一次重大較量，任何建制派人士都應對此作出

針鋒相對的反擊。

胡志偉昨日提出的不信任動議，本身也是名不正言不

順。從事件本質來看，梁振英之失在於處理上的不周，解

釋上的不明，但根據目前的資料來看，他並沒有故意隱

瞞僭建，否則就不會經常邀請不同人士來訪，對僭建物

不加遮掩；也不會將僭建的地下室給予負責保安的警員

使用；更不會主動就家中的加建及改建工程向屋宇署申

請，這反映他確實並非存心隱瞞，自然不屬誠信問題。

如果是因為處理上的不當而動輒引用不信任動議，這

顯然是於理不合，也是小題大做，在道理上說不過去。

如果以同等標準量度反對派，李卓人所屬的職工盟天台

加建鐵皮屋，何俊仁寓所露台僭建，陳偉業非法霸佔屋

前二千呎官地作「私家花園」，黃成智其父違規將天台

屋擴建，張文光、馮檢基、張國柱等家中違規圍封露

台，湯家驊寓所車房頂加建玻璃屋，梁耀忠單位天台非

法搭建巨型簷篷，毛孟靜將車位僭建成住宅，等等，他

們中的一些人不但至今沒有跟進處理，而且更沒有向公

眾道歉，根本沒有資格站在道德高地批評梁振英。反對

派在事件中是雙重標準。

不信任動議不符《基本法》
更重要的是，立法會所謂的不信任動議，本身就不符

合《基本法》精神。按外國議會慣例，議會如表決通過

不信任動議，政府只有辭職或解散議會並進行大選這兩

個選擇。但在本港立法會，《基本法》關於立法會十項

職權的規定中，沒有一項賦予立法會可對政府官員和公

職人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基本法》作為一部授權

法，沒有授予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權力，立法會議

員提出不信任動議，甚至以此作為打擊官員的工具，明

顯是與《基本法》的精神相違。正如原《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委員蕭蔚雲指出：「這些官員都是中央政府任命

的，立法會要他下台，他如果服從立法會的要求，便是

違反中央的任命，這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矛盾的！」反對

派樂此不疲地提出不信任動議來狙擊官員，其核心正正

是挑戰中央對問責官員的實質任命權，挑戰中央政府的

憲制權力。在這一點上，建制派

議員絕不能有絲毫含糊，必須旗

幟鮮明地反對不信任動議。

不要令「親者痛仇者快」
毋庸諱言，不少建制派議員對於梁振英在僭建事件上

的處理是有意見的，在日前的答問會上也提出了一些批

評，梁振英應坦誠接受，正如他所說要「經一事長一

智」。不過，目前事件已演變成反對派對行政長官及特

區政府的政治鬥爭，藉此打擊特區政府的威信及認受

性，並挑戰中央政府對特首及問責官員的實質任命權，

在香港製造憲制危機。這不但嚴重損害行政立法關係，

也令本港社會陷入政治對立及內耗之中，阻撓當局推動

政務，為民做事。建制派議員昨日成功抵制了反對派提

出的不信任動議，是以市民利益為重，顧全大局的表

現。

本港政經問題千頭萬緒亟待處理，梁振英是有心做事

的人，在上任之後亦馬上推出一連串利民紓困措施，得

到社會肯定。反對派藉僭建事件製造特區政府的政治風

波，只會令到政府難以集中精力推動政務。早前的長者

生活津貼因為反對派的政治干預而一拖再拖已是明證，

如果任由反對派繼續在僭建事件上發難，試問政府還如

何施政？因此，所有以本港利益為重的建制派議員，應

有大局意識，絕不能因為對梁振英有成見和意氣之爭，

就不顧大局與反對派沆瀣一氣，令「親者痛仇者快」。

由民主黨胡志偉提出的對行政長官梁振英不信任動議，昨日在立法會被否決。事實上，不信

任動議不但違反《基本法》精神，逾越了《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職權，而且是反對派企圖打

擊行政長官威信，癱瘓特區政府施政，挑戰中央憲制權力的政治把戲。建制派議員儘管對梁振

英的僭建錯失看法各有不同，但在攸關本港整體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絕大部分建制派議員都

能以大局為重，抵制反對派策動的倒梁歪風，否決不信任動議，讓特區政府能夠擺脫僭建事件

的困擾，集中精力推動政務，符合市民福祉。反對派下一步將提出彈劾議案及再提出引用《特

權法》調查，建制派議員應繼續站穩政治立場，堅決粉碎反對派的倒梁惡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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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釀管治危機禍港
立會否決不信任

民公兩黨傾向支持彈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針對特首梁振
英清拆其山頂大宅由上手業主僭建的地下密室前，沒有
向屋宇署作出申請或呈報，其後又以磚牆圍封，屋宇署
卻未進行刑事調查而僅去信要求解釋，質疑當局「包
庇」。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表示，貝
璐道4號4號屋地下低層的樓面空間，屋宇署確定有關樓
面空間屬「須優先取締」的僭建物，並已於12月3日向
業主發出了勸喻信，而有關的磚牆建於原樓宇地下低層
範圍內，並不涉及建築物的結構，故經評估後，確定是
豁免審批工程，即毋須在建造前獲得屋宇署批准，又強
調署方會繼續分析評估視察所得的資料，以確立應採取

的進一步執法行動。
陳茂波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回覆公民黨議員郭家麒的

質詢時強調，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樓宇安全問題，在處理
僭建物時，屋宇署一直遵從依法辦事、一視同仁的精
神，並根據《建築物條例》及現行的執法政策，採取適
當行動。他續說，就每一個涉及僭建物的個案，不會因
業主是高級政府官員或社會知名人士，而在執法上特別
嚴苛或特別寬鬆。

調查未完一貫不公布
就近日反對派多番質疑屋宇署，在處理梁振英僭建

事件時有「包庇」之嫌，包括未有在發現懷疑僭建物
時公布，陳茂波強調，屋宇署根據的是一貫的做法，
不會公布未完成的調查，故當時在回覆傳媒查詢時，
並沒有提及尚在調查中的外牆的情況，而該署須先要
求業主及認可人士提交資料，才能確立應採取的進一
步行動。

澄清局長不參與執法
他補充說，自己身為發展局局長，負責的是政策工

作，不會參與個別個案的執法工作，並澄清他與上任發
展局局長均沒有就任何個案，召見涉及的業主或其委任
的認可人士，也沒有參加執法行動，更從無對屋署作指
示。
郭家麒追問稱，早前金錢村村屋僭建個案的被告，

就被法官斥漠視法紀，認為當局以兩套標準對不同的
人。陳茂波反駁說，「屋宇署標準只有一套」，金錢村
個案不可與是次事件混為一談，因兩者屬不同的情
況。

唐宅資料多迅速處理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則在提問時質疑，屋宇署在處理梁

振英貝璐道大宅僭建事件時，與處理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約道僭建事件時是否有「兩套或三套標準」。陳茂波
回應指，兩宗個案處理均因傳媒報道及公眾關注而優先
處理，但兩者難以直接比較。他解釋，約道的個案經傳
媒廣泛報道，包括公開了詳細的圖則等，故當局當時已
經有足夠初步資料決定是否深入調查，相反貝璐道個案
須繼續分析調查，以確立最合適的執法行動。

陳茂波：梁封地室屬免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民主黨提出對特首
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署理政務司司長曾德成在發言時
強調，梁振英已承認在處理事件時疏忽和有交代不清之
處，並一再鄭重致歉，又承諾將來必定加倍謹慎，希望
議員不要再纏繞僭建一事，尤其特首下月將公布新年度
施政報告，希望大家一同重新聚焦，放下偏執，共同努
力，為香港解民困、謀福祉。
曾德成昨晚就民主黨提出的不信任動議發言表示，梁

振英擔任公職多年，深明市民對公眾人物有很高要求，
也一直警惕自己要嚴謹處事。在知道寓所有僭建，他立
即配合屋宇署查察，凡是有問題的地方，他一律盡快、
從嚴矯正，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還多次回應傳媒查
詢，更曾邀請傳媒到寓所內採訪拍攝，並無隱暪之意。

強調特首任內有成績
他強調，梁振英高度重視市民聲音，急市民之所急，

在上任不足6個月內與管治團隊一同勞心勞力，努力不
懈做出成績，包括推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提早實施長
者2元乘搭巴士優惠，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重設扶貧
委員會，又果斷暫停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暫緩擴大個人
遊，宣布「辣招」壓抑炒樓等，回應了市民的訴求。
曾德成說：「議員對行政長官或政府有任何批評或意

見，行政長官與問責官員都以謙遜的態度，虛心聆聽，
以改善施政。但如果以不信任動議作為一種政治表態，
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由此延伸至否定行政長官服務香
港的熱忱、決心和魄力，實屬以偏概全，對行政長官帶
領政府全力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的努力毫無助益。」

曾德成籲放下偏執聚焦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儘管由民主黨提出

的不信任動議被否決，但民主黨及公民黨昨晚稱，
他們傾向支持由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提出的
彈劾議案，但會看過正式的議案文本後才會簽署。
按法例規定，彈劾動議必須獲立法會18名議員支持
才能提出，倘民主黨及公民黨支持，彈劾程序將正
式交由立法會審議，但仍須獲大會通過方能進入正
式彈劾程序。

李秀恆盼社會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晚否決了

對特首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
秀恆表示，希望這場因梁宅僭建引起的「風風雨雨」
能到此為止，讓香港關注力重歸經濟和民生的正
軌，給梁振英所領導的特區新政府多些空間，落實
施政抱負，推出多些惠民利社的政策，為香港未來
發展多做實事。
李秀恆昨日認為，梁振英處理僭建事件雖有疏忽

之處，但平情而論，那是「梁宅裡風波」，並不涉及
公眾重大利益問題，罪不致要落台，香港亦不值得
被部分政客有意借此事件糾纏不休而虛耗光陰和資
源。
他續說，梁振英下月將發表其上任後的第一份施

政報告，正需要聽取各界和市民大眾意見，為未來
的施政集思廣益，希望「僭建風波」過後，社會能
回歸理性，大家共同為施政報告出謀獻策，支持特
區新政府依法施政。「風物長宜放眼量」，市民大眾
對梁振英評價，應以政績衡量，方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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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其山頂大宅的僭建問題，特首
梁振英昨日在一公開場合再度承
認，自己在處理過程當中有疏
忽。他說，自己早兩天在立法會
特別答問大會上全面交代了有關
僭建事件的所有事實，並向立法
會和社會人士道歉，「我希望在
這件事當中，我下去做事能夠更
加謹慎，亦希望這件事告一段落
之後，我與立法會和全社會能夠
齊心做好我政務的所有工作」。
梁振英日前到立法會出席特別

答問會，親自就其山頂物業僭建
事件回應議員的提問。會上，梁
振英就事件先後兩次向市民鄭重
道歉，並為公務員及問責團隊因
此而承受壓力表示抱歉。他在會
上說，明白公眾對特首有很高的
期望，他已經將所有事實及調查
結果向全社會公開，雖然自己從
無任何存心隱瞞的意圖及動機，
卻有處理疏忽及交代不清之處，
會盡快在下月底前糾正有關僭建
物，並承諾日後必會加倍謹慎，
及集中精力和市民及立法會議員
共同努力，為香港做更多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發起連串「倒梁」行動，首炮由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在昨

日立法會提出對特首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動議獲反對派27名議員，以及九龍東議員謝偉俊和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支持，但大部分建制派議員均認為通過不信任動議會造成管治危機，對整個

香港社會都不利，故反對議案。最後，由於反對派2名議員「失蹤」，議案於昨晚深夜在27票贊

成，34反對，5票棄權，在分組點票下被否決。

提出不信任動議的胡志偉昨日聲稱，梁振英是「賊
喊捉賊」，在特首選舉期間隱瞞自己家中僭建，

同時攻擊另一候選人唐英年的僭建，而日前答問大會上
說「記憶中，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僭建」一話，「向全香
港巿民演繹了一個無誠信、無義的政治無賴」，認為對
方應該承擔政治責任引咎下台。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梁振英是一個「道德毒

瘤」，留任只會「讓說謊擴散，制度敗壞，必須切除」。
工黨議員張超雄則稱梁振英「累街坊」，「親手埋葬了
管治團隊剩餘僅有的管治威信」。

謝偉俊林大輝投贊成票

除了反對派議員外，謝偉俊亦支持動議。他昨日在發

言時稱，「長痛不如短痛」，他寧願忍受短時間痛楚，

讓香港放下包袱繼續向前邁步，總好過未來4年將香港

的重大權力交給一個「極度不獲信任」的人。林大輝昨

日亦決定支持不信任動議，聲言「袒護只會令梁振英日

後一錯再錯」，希望梁振英視是次不信任動議為警惕，

用最大的智慧、慈悲心、誠意向公眾交代和道歉。

葉國謙籲整體利益出發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在發言時表示，議會

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讓事件盡早完結，希望梁往後

落實競選承諾向巿民證明誠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

坦言，香港有很多棘手問題需要解決，需要有決心的人

來承擔，但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團隊內人才凋零，很難找

人接替特首一職，支持不信任動議會構成很大衝擊，造

成管治危機，對整個香港社會不利，新民黨不會支持。

吳亮星：應予施政機會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說，僭建風波至今仍未平息，令現

屆政府未能集中精力實施政綱，最終只會令香港經濟、

民生受害，認為事件應該告一段落，又認為大家應以能

否履行選舉承諾來評價梁振英的功過，目前應該給梁振

英正常施政的機會，讓對方多辦實事，落實民生政策。

田北俊看日後施政表現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則稱，梁振英的僭建涉及誠信

問題，特首這份工是「呃返 」，他個人傾向支持不信

任動議，但他上任後勤力工作，自由黨其他議員認為應

該給梁機會繼續執政，他最後決定跟隨自由黨立場投棄

權票，但聲言若一、兩年後其表現不符合期望，自由黨

會慎重考慮其他議員提出的不信任議案、彈劾議案。

馮檢基湯家驊玩「失蹤」

最後，議案在昨晚深夜進入分組點票程序，地區直選

有18票贊成、14票反對，1票棄權，功能界別有9票贊

成，20票反對，4票棄權，令議案在分組點票下被否

決，非但未如反對派所期望的取得半數議員支持，更值

得注意的是，反對派27名議員加上謝偉俊及林大輝，動

議本應有29張支持票，但其中2名反對派議員「失蹤」，

包括稱病缺席的民協議員馮檢基，和公民黨議員湯家

驊，令反對派的「倒梁行動」首炮以難看的失敗告終。

■議案最終在分組點票下被否決。 黃偉邦 攝■葉國謙 ■葉劉淑儀 ■吳亮星 ■謝偉俊 ■林大輝


